
屏 東 縣 私 立 民 生 家 商 處 理 學 生 申 訴 案 件 流 程 
 

 
 

 

接受申訴 
 

 

 

 

申訴駁回 

學生收到獎懲處分通知書 
未提申訴 

者則執行 

獎懲處分 

學生如不服處分，於處分通知書送達之次日起 20

日內得以書面向學生申評會提起申訴。(特殊情況

視民生家商學生申訴案件處理實施要點辦理。) 

學校學生申評會受理申訴，自收到申訴書 

之次日起 30 日內召開學生申評會並作出 

評議決定書；以學校名義交由申訴人或由 

郵政機關以雙掛號送達申訴人。 

送交獎懲 

委員會再 

議 

如不服學生申評會決議，於決議書送達 

之次日起三十日內，繕具訴願書向屏東

地方法院提起訴願。 



 


